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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比 较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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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日趋发展，法学高级应用型人才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学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课程设置上。从课

程设置内容、结构、目标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的法学专业上的区别，以及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要变此现

状，我们应在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实现课程设置目标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体化，课程设置科学化、合理化，并加强实践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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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

时代，许许多多的企业、事业部门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

对综合性、高素质的法学高级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

高。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学学府，政府、市场，以及学生个

人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各高校在法学人才培养过

程中进行各种因素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一、中国与美国在法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沿革

我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记载，中国法学

教育起源于春秋时代，邓析是当时著名的诉师。为了传

授法律知识，邓析开设了法学私塾。近代史上的法学教

育是从清末开始的，天津的北洋大学堂是当时中国开办

的第一所讲授近代法律的综合性大学。它是由海关道台

盛宣怀于 1895 年上奏请示创办的。20 世纪的中国动荡

不安，几次重大的政治体制变革，使法学教育发展遭到

阻隔，发展状况时断时续。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当代的法学教育才得到

了重新起步的机会。由于历史原因，法学教育的发展链

条缺乏传承延续性的特点，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

法学教育体系、观念以及教学方法等都始终处在一个创

立的初始阶段。

美国的法学教育是根据实际案例进行阐述解释法

学原理，以培养律师为主要目标的。在美国早期，美国只

有少数人去英国学习法律，一些希望从事法律相关职业

的人只能通过拜师进行学习。美国的法律移植自英国，

所以美国的法学理论思想属于判例法系。1870 年，哈佛

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曾经长期使用案例教学

法作为当时法学教育的基础教学法。此教学方法虽然对

学生和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但是它既符合普通法的特

点，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高素质能力。此教学法的推广

和实施，造就了当时一批杰出的律师与政治领袖，使美

国的法制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目标比较

人才培养目标既对培养人才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

准有所规定，同时又是对把受教育的人培养成社会所需

要的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对美国法学教育产生深远意义

影响的真知名句“法律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这句话

是美国普法传统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思想。培养出合

格的律师，学生完成学业即可马上进行法律事务操作是

作为职业教育的法学教育的总体目标。法学院要求学生

了解并可以运用法律和必要的技巧和程序，以及对案例

的正确分析，加大力量对学生进行各种律师技能练习，

对美国法律政治上的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地方基层政

治、法制建设服务，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发展

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基于社会需要的特殊性，要求学生

必须能系统地掌握法学知识，并且能在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立法机

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胜任法律相关工作。课程

设置的合理化直接关系到培养方案的核心部分和法学

人才的质量。因此，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目标应该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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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学人才培养目标为根本，把法学人才培养的课程设

置进行细化详分，才能充分体现出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目

标的特色所在。

三、课程设置结构的相关比较

课程设置结构分为专业课、实践课与基础课，是依

据各类课程对形成本科生的能力与知识结构所起到的

不同作用来划分的。宏观上来讲，课程结构是指课程体

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

系。

根据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第一学年的必修

课有代理法和财产法第一部、契约法。第二年必修课有

宪法、税法、商法、公司法第一部、行政法；选修课有大陆

法概论、苏联法、美国法制史与美国比较、法理学。第三

学年必修课是财产法的第二部；选修课有团体交涉法、

冲突法、著作权法、反托拉斯法、海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公司法第二部、家族法、债权法、衡平法上的证据法、

救济法、劳动法、保护法、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法，以及

国外事业活动上的法律问题等诸多问题。

“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这一模式是我国法学

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结构设置制式。这反映出的大致情

况是：选修课程选择范围有限，选修课程门数和课时数

很少。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师范大学的选修课程为 10～16

门的学生占 54.5%，选修课不超过 12 门的被调查者占

25.2%；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总分不少于 177 个学分，而选

修课不少于 34 学分，仅占总学分的 19%；甘肃高校的法

学专业的实践课仅仅局限于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走进课堂，开展一系列法律小

诊所等类似活动。相关政策虽然条例很多，但是执行起

来落实情况却非常不理想，并且存在着实践课程在总学

分中所占比重非常小的情况。

四、中国高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改革探究

根据甘肃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现状所存在

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对策以及建议。

（一）课程设置目标与培养目标一体化

甘肃省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的首要工作，就

是确定甘肃省高校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学教育

的目的和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即是高校法学专业培养人

才的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应该符合培养法学人才的目

标，并且紧紧围绕培养目标来设置每一个教学环节。

培养人才目标确立后，要针对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

置以及相关内涵的表现进行仔细地推敲和深入地研究，

要围绕着“核心”知识进行课程设置和相关教学活动等，

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以提高。

（二）在课程设置上要科学化、合理化

甘肃高校在课程上要加强跨学科选修课程的比重，

增加实践性课程。教授学生学习研究的方法，以提高学

生的自主探究学习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和钻研科学打

下扎实的基础。

（三）加强实践环节

增加实践基地和时间，根据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以

及学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完成一篇高质量的法学实践

报道。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案例以及正在面临的法律问

题拿到课堂上，师生共同学习并分析研究出正确结论，

理论结合实践并学以致用，为以后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

做好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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